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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沪市监提〔2026〕268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0378号提案的答复

杨文仕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调整本市生食水产品管理政策，促进长三角饮食文化传承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本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及长三角饮食文化传承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我局高度重视您提出的意见，会同市卫生健康委进行了研究。您提出的调整本市生食水产品管理政策，我们在2023年修订《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工作过程中已经实施。
一、注重科学评估，统筹安全与发展
原《通告》对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预防疾病和控制本市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食品安全监督执法提供了法制保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食品产业日新月异，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条件、生产工艺、产品质量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总体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助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确实有必要动态调整本市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
根据2023年本市规范性文件制（修）订计划，我局牵头组建《通告》修订工作组，启动修订工作。修订过程中，得到市卫生健康委、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市疾控中心、相关社会组织和协会的大力支持，并获得相关检测监测数据。工作组通过文献查阅，多次分批组织基层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营者等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修订意见和建议，并实地调研本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外省市水产养殖、生产销售企业，了解实际情况。工作组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经过充分论证讨论，形成专家论证意见。2023年10月上旬，我局就《通告》修订的征求意见稿在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5条反馈建议，主要内容为建议《通告》出台后加强宣传解读。经多次修改完善后，《通告》由市政府于2023年12月正式印发。
二、取消季节限制，服务统一大市场
修订后的《通告》将原“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禁止生产经营醉虾、醉蟹、醉蟛蜞、咸蟹”的规定予以删除。
原《通告》设定季节性禁止生产经营的醉虾、醉蟹、醉蟛蜞、咸蟹，系延续1995年制定的《上海市生食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相关条款规定。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夏秋季节，生产经营醉虾、醉蟹、醉蟛蜞、咸蟹，难以保障产品质量安全，食用上述生食水产品易导致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因此，《上海市生食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设置季节性禁止相关品种的条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本市人居环境、市政建设、水产养殖环境和食品生产加工条件有了较大变化：
一是当前的原料采购、物流运输、加工场所环境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重大变化，即使在5月至10月高温季节的采购运输、生产加工、贮存也均有条件做到全程冷链，确保食品原料安全。
二是有了较完善的国家标准，国家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GB10136—2015）等标准，预包装生食水产制品的致病菌、寄生虫检测指标都纳入了强制性标准。市卫生健康委加强了国家标准的宣贯培训和跟踪评价。
三是食品生产企业生产上述生食水产品，均有相应的生产工艺和标准要求，产品出厂经过出厂检验，其产品质量安全能得到保障。
四是外省市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加工上述水产制品，没有季节性禁止要求，取消季节性禁止有利于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优化本市营商环境。
此外，全市近几年抽检的预包装生食水产制品结果全部合格，指标涉及致病性微生物、寄生虫、重金属等，且没发生由上述预包装生食水产制品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综合以上因素，修订后的《通告》取消了食品生产企业生产醉虾、醉蟹、醉蟛蜞、咸蟹的季节性限制。取消季节性限制后，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产品的监测、抽样检验和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管理规范，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食品安全。
三、实施分类管控，严守安全底线
修订后的《通告》已不再禁止生产企业生产加工“醉制水产品”，但是继续禁止在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环节自行加工经营“醉制水产品”，即禁止在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环节制售一矾海蜇、二矾海蜇，经营自行加工的炝虾以及生制的醉虾、醉蟹、醉蟛蜞、咸蟹和醉泥螺；继续禁止生产经营毛蚶、泥蚶、魁蚶等蚶类。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虾蟹寄生虫、致病菌感染率高，生食虾、蟹食品安全风险大。近年来本市相关的监测数据显示，虾、蟹的副溶血性弧菌、河弧菌、溶藻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带菌率仍然较高。本市屡有市民生食虾、蟹等水产品后出现腹痛、腹泻等身体不适的投诉举报。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也公开提示提醒：食源性寄生虫病一般都是生吃或者半生吃含有感染期寄生虫的食物引起的感染。比如生食淡水鱼虾可能导致肝吸虫病，生吃蟹可以导致肺吸虫病，生吃福寿螺可以导致管圆线虫病，生吃猪肉的话可以导致脑囊虫病。
二是食品经营单位加工条件与食品生产企业相比有较大差异。与食品生产企业相比，食品经营单位食材源头采购渠道不固定、来源分散、追溯较为困难，而食品生产企业一般有经过评价的固定供应商、对食品原料的采购验收较严格；食品经营单位食品加工场所、设施设备、温度条件控制等与食品生产企业存在差距；食品生产企业一般建立了完整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标准体系，加工过程可以严格控制；食品生产企业生产预包装产品有严格的产品标准和终产品检验合格的出厂检验制度。因此，相对来说，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相关食品有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三是毛蚶、泥蚶、魁蚶等蚶类对甲肝病毒等有害物质具有富集作用，能将生长水域中的甲肝病毒浓缩数十乃至数百倍在其体内富集。1988年上海30万人甲肝大流行就是由于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不洁毛蚶。同时，部分市民会贪图鲜嫩，喜欢用开水烫毛蚶食用。这种简单的处理不能有效杀灭甲肝病毒，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另外，毛蚶等蚶类还可能含有戊肝病毒和伤寒、痢疾细菌等病原体，食用不洁毛蚶等蚶类仍可能患其他食源性疾病。
但是，我们也对相关产品进行了分类管理。《通告》中涉及“醉制水产品”（炝虾、醉虾、醉蟹、醉蟛蜞、咸蟹和醉泥螺）等指的是在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环节，以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原料，直接采用糟醉、盐渍、腌制等工艺，不经加热熟制即供直接食用的水产制品，不包括将水产品加热熟制后再进行糟醉、盐渍、腌制的水产品制品，也不包括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预包装生制水产品。市场监管部门鼓励餐饮服务单位加工经营熟制的醉制水产品，或采购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预包装即食水产制品，既能丰富食品品种，又有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
四、建立动态机制，适应社会需求
《通告》已明确“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有条件的试点工作；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动态调整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条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养殖业、食品生产加工业和销售业全链条环节的基础条件和管理水平已发生较大变化，食品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不断健全，食品追溯、检验检测、冷链贮运等技术不断升级，食品安全监管举措不断创新。因此，在《通告》中明确动态调整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的内容，既为本市禁止食品品种动态调整留有空间，也将为食品安全部门适时开展试点工作提供政策支持。
五、强化宣传解读，提升服务效能
《通告》发布以后，我局制作了《通告》修订说明的一图读懂，并制作修订条款的对比图，利用比较直观、易于理解的表现方式，使食品生产经营者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发出工作提示，要求各区市场监管局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宣贯培训，加强检查指导，注重服务监管。《通告》的修订情况、一图读懂等，被“上海发布”“食安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微信号）等微信公众号转发，被“上观”等媒体报道转发，大大增加了受众面，提升了宣贯解读的强度。
再次感谢您的宝贵建议，虽然本市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离市民的期望值仍有一定的差距。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加强抽检监测，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对相关政策开展科学论证，为政策适时调整完善提供科学依据。我局将利用好“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持续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强化源头管控与过程监督，保障食品安全。您的建议为我局下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局将继续秉持“在保障安全中传承文化，在规范管理中激发活力”的原则，稳妥推进相关政策调整。
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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